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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而授予父最後決定權，自與男女平等原則相違，亦與當前婦女於

家庭生活中實際享有之地位並不相稱。

綜上所述，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人民無分

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消除性別歧視之

意旨不符，應予檢討修正，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

時，失其效力。就此問題，應基於兩性平等原則及兼顧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規定其解決途徑，諸如父母協調不成時，將最後決定權委諸最

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或由家事法庭裁判，而遇有急迫情況時，亦宜考慮

與正常情形不同之安排。又立法院於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本院（八三）

臺院議字第二一六二號函係對立法委員未來是否提案修改有違憲疑義

之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預先徵詢本院意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要件，未盡相符，惟其聲請解釋之法律

條文與本件相同，不須另為處理，均併此說明。

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83.9.30.）

【解釋文】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分別宣告之有期徒刑均未逾六個月，依刑法

第四十一條規定各得易科罰金者，因依同法第五十一條併合處罰定其應

執行之刑逾六個月，致其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時，將造成對人民自由權

利之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未盡相符，上開刑法規定應檢

討修正。對於前述因併合處罰所定執行刑逾六個月之情形，刑法第四十

一條關於易科罰金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為限之規定部分，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刑法第五十條基於刑事政策之理由，就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設

併合處罰之規定，並於其第五十一條明定，分別宣告其罪之刑，而另定

其應執行者。其分別宣告之各刑均為有期徒刑時，則於各刑中之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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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足見原無使受刑之宣告者，處

於更不利之地位之意。如所犯數罪，其最重本刑均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刑之罪，而分別宣告之有期徒刑亦均未逾六個月，因身體、教育、職

業或家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本均得易

科罰金，而有以罰金代替自由刑之機會。惟由於併合處罰之結果，如就

各該宣告刑所定之執行刑逾六個月者，不得易科罰金，致受該項刑之宣

告者，原有得易科罰金之機會，得而復失，非受自由刑之執行不可，乃

屬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所為之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未盡相符。上開刑法規定，應連同相關問題，如數宣告刑中之一部已執

行完畢，如何抵算等，一併檢討修正之。對於前述因併合處罰所定執行

刑逾六個月之情形，刑法第四十一條關於易科罰金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

刑為限之規定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

力。

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83.11.11.）

【解釋文】

營業稅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同法第三十五

條之規定，負申報繳納之義務。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關於海關、法

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沒收、沒入或抵押之貨物時，由拍定人申報繳納營業

稅之規定，暨財政部發布之「法院、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

徵營業稅作業要點」第二項有關不動產之拍賣、變賣由拍定或成交之買

受人繳納營業稅之規定，違反上開法律，變更申報繳納之主體，有違憲

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

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租稅減免等項目而負繳納

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




